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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泸市监罚〔2024〕0004 号

当事人：叙永县康民大药房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524MA622AE744

住所（住址）：叙永县向林乡街村 381 号

投资人：周玉先

2023 年 10 月 25 日，我局收到泸州市市场检验检测中心出具

《检验检测报告》（报告编号：YP2023A0756），载明泸州市市

场检验检测中心对叙永县康民大药房销售的“白矾”（生产企业：

桂林欧润药业有限公司；生产批号：210801；生产日期：2021-0

8-31）进行抽样检验，“铁盐”检查项“标准规定”：应符合规

定；“检验结果”：不符合规定；检验结论为：本品按《中国药

典》2020 年版一部检验，结果不符合规定。

2023 年 10 月 30 日，执法人员向叙永县康民大药房送达上述

《检验检测报告》并对其经营场所开展现场检查，在其中药饮片

柜标示“白矾”的柜斗内查见一红色塑料袋，内装白色粉末状物。

该塑料袋外标签标示“品名：白矾；规格：粒；净重：500g/包；

生产企业：桂林欧润药业有限公司；执行标准：中国药典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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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版一部；贮藏：置干燥处；生产批号：210801；生产日期：20

21-08-31”，经该药房投资人周玉先称重，确认数量为 579g。执

法人员在当事人使用的“朗致云药房”计算机系统中查询，“商

品批号库存查询”显示“剩余库存数量”为 0。执法人员依法对

上述涉案批次 579g“白矾”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。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申请复检，但涉案批次“白矾”的生产

企业桂林欧润药业有限公司向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申请复

检。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出具《检验

报告》（报告编号：ZF202315921），载明：桂林欧润药业有限

公司生产的“白矾”（批号：210801）监督检验复验，“铁盐”

检查项“标准规定”：应符合规定；“检验结果”：不符合规定；

检验结论为：本品按《中国药典》2020 年版一部检验[检查]铁盐

项，结果不符合规定。

本案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立案调查，现查明：

当事人于 2022 年 10 月 7 日从***购进涉案批次“白矾”1 袋

（500g/袋），购进价格***元/袋；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购进涉

案批次“白矾”2 袋（500g/袋），购进价格***元/袋。当事人购

进涉案批次“白矾”后，在其使用的“朗致云药房”计算机管理

系统“质量验收入库”记录中，记录了购进涉案批次“白矾”的

收货时间、供应商名称、单位、产品批号、生产日期、有效期、

收货数量、质量状况等内容，未记录购进价格、规格、厂家等内

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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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9 月 27 日，泸州市市场检验检测中心抽样涉案批次

“白矾”数量 1 袋（500g），支付购样费用 42.50 元。截止 202

3 年 10 月 30 日，涉案批次“白矾”实物库存 579g。当事人提供

的销售明细照片打印件显示涉案批次“白矾”销售数量 180g，销

售价格为***元/g-***元/g 不等，销售金额合计 13.70 元。当事

人自用 241g，未计入销售记录。

综上，当事人共购进涉案批次“白矾”1500g，销售 180g，

自用 241g，剩余库存 579g。经核算，本案货值金额为 89.00 元，

违法所得为 56.20 元。

涉案批次“白矾”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九

十八条第三款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劣药”第（七）项“其他

不符合药品标准的药品”规定的情形，应为劣药。当事人销售涉

案批次“白矾”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

第九十八条第一款“禁止生产（包括配制）、销售、使用假药、

劣药。”的规定，构成销售劣药的行为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叙永县康民大药房《营业执照》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

件，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。

2.叙永县康民大药房投资人周玉先、营业员***身份证复印

件，证明上述人员的身份情况。

3.泸州市市场检验检测中心《检验检测报告》（报告编号：

YP2023A0756）、《药品抽样记录及凭证》复印件，中国食品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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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检定研究院《检验报告》（报告编号：ZF202315921），证明

涉案批次“白矾”按《中国药典》2020 年版一部检验，结果不符

合规定。

4.***《营业执照》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《药品经营质量管

理规范认证证书》复印件，《***销售单（随货同行）》复印件，

《现场笔录》，现场检查照片打印件，涉案批次“白矾”销售明

细照片打印件，周玉先、***《询问笔录》，证明涉案批次“白

矾”购进、销售情况。

5.《现场笔录》，周玉先、***《询问笔录》，当事人“朗

致云药房”计算机系统照片打印件，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履行进

货查验义务。

6.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打印件，证明当事人未因

违反市场监管系统法律法规受到过行政处罚。

2024 年 1 月 26 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

（泸市监罚告〔2024〕0004 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

述、申辩。

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，且积极配合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

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涉案产品货值金额 89.00 元，违法所得

56.20 元，截止案发时暂未发现涉案批次药品产生的显性危害。

上述情形符合《川渝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

则》第十一条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、第（六）项和第（九）

项规定情形，本着“过罚相当”“处罚与教育相结合”的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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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到当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情况，从推进包容审慎监

管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等政策角度出发，我局决定对当事人销售

劣药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销售劣药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

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一款“禁止生产（包括配制）、销售、使用假

药、劣药。”的规定，应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

一百一十七条“生产、销售劣药的，没收违法生产、销售的药品

和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生产、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

倍以下的罚款；违法生产、批发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，

按十万元计算，违法零售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按一万

元计算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

文件、药品生产许可证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

证。”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，鉴于上述自由裁量情形，我局决定

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并给予减轻行政处罚如下：

1.没收尚未售出的涉案批次“白矾”579g；

2.没收违法所得 56.20 元；

3.罚款 15000.00 元。

本案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合计 15056.20 元（大写：壹万伍仟

零伍拾陆元贰角）。

请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凭四川省政

府非税收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该通知书所载明的四

川省非税收入代缴银行任一银行网点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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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罚没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

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

向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行政

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2 月 4 日

（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

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